
 

 

工程劳务用工协议书 
 

用工方（甲方）：    

劳务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         

为了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务关系，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，本

着自愿、平等、诚信的原则，经协商订立本合同： 

一、 工程名称：******* 

二、 工程地点：****** 

 

三、 工作内容：本楼基础（包括回填的人工配合及底层的垫层）、

主体工程（含南面、西面外装饰柱及屋面保温找平层）、外保

护网架（含工字钢及外挂钢丝网）等安全防护设施。含地下室 

坡道及裙房。 

 

四、 工期：200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09 年 5 月 31 日止完成十二层全

部工作内容，地下室 坡道及裙房通知施工之日起两月内全部

完成。（因不可抗力或重大变更超过 2 天以上的误工可延期） 

五、 质量要求：各分项达到设计及规范规定要求，整体质量合格。

房间尺寸及标高不得小于设计 5mm 且不得大于 10mm(如达不

到要求处理费用或罚款由乙方负责)。 

六、 承包方式： 

1、 按建筑面积单价包干。 

2、 基础按一层建筑面积计算。 

七、 承包价格：按建筑面积：   元/㎡（包含扎丝、铁钉、铁丝、

焊条、胶带及总箱以外的施工电缆线、小五金） 

八、 付款方式： 

1、 乙方施工人员进场后，施工至六层，开始付已完成工程量

的劳务费 70%。 

2、 根据工程进度，经双方协商，七层至结顶，付已完成工程

量的劳务费 80%。协议内容工程全部完工经验收合格后，

付至全部劳务费的 95%。 

3、 待工程全部竣工验收达到规定的标准后，留工程总价的 5%

作为保修金，保修期满后无质量问题，退还保修金，保修

期为 3 个月。 

九、 双方的权利义务： 

1、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： 

① 甲方负责施工现场水电管线的布置和管理。 



 

 

② 甲方负责向乙方下达施工生产、作业计划、检查和监督乙

方的工程进度和质量。 

③ 甲方向乙方提供所需施工图一套，根据工程需要提供技术

交底。 

④ 甲方负责施工过程中的技术资料汇总，质量、安全监督和

检查工程的竣工验收。 

⑤ 甲方提供乙方能正常使用的机械设备及在件工具。损坏和

丢失均由乙方负责。 

2、 乙方的权利义务： 

① 乙方人员进场前必须经过施工安全教育，遵纪守法，遵守

甲方的各种管理制度，签订本协议时，必须编制施工人员

花名册一式三分附后。 

② 乙方进场后应及时办理有关手续，费用自理。乙方进场后

必须有各种工种的上岗证。 

③ 乙方代表及工种专业负责人必须在现场跟班作业，离开工

地时应及时请假，并另行安排人负责工作。 

④ 乙方应根据甲方在工期、质量、安全、文明施工的总体要

求，组织劳动力，确保工程需要。 

⑤ 乙方必须保证人员在农忙季节及特殊需要时正常施工，连

续三天因施工人数不够需导致不能正常施工，甲方有权解

除合同。 

⑥ 乙方应服从甲方现场管理人员的管理，听从指挥，严格遵

守现场各项管理制度，按照甲方的施工图纸和技术交底施

工，做到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。 

⑦ 乙方每完成一道施工工序需经甲方验收后方可进行下一道

工序的施工，如验收达不到质量目标的，应无条件返工，

返工损失由乙方自理，并赔偿相关损失。 

⑧ 乙方负责施工过程中的脚手架，“三宝”、“四口”、

“五临边”的防护工作和半成品、成品的保护工作，因保

护不善而损失的，照价赔偿或无条件返修。 

⑨ 乙方在施工中应服从甲方对材料使用的管理，合理用料，

不得浪费或故意损坏，否则依据规定进行处罚。 

十、其它约定： 

① 乙方不得使用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及体病残及“三无”人

员进入施工现场，一经发现应立既辞退，如乙方强行留用

发生伤亡事故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 

② 乙方应将所有劳务人员出勤情况、工资报表每月底报甲方

登记，由公司备案。以便及时掌握按时发放工资。 



 

 

③ 大、中型公用机械设备，器具由甲方提供，乙方要正确使

用，定期保养，维护。因乙方操作不当损坏应向甲方赔偿

损失，小型手动工具、用具由乙方根据本人的工种自行解

决。 

④ 乙方应提前五天向甲方提供所需施工材料单，甲方要及时

提供材料，如出现少料甲方应及时协助乙方安排工作。 

⑤ 乙方的劳保用品（包括安全帽、绝缘手套、安全带等）由

乙方自备、费用由乙方自理。 

十一、违约责任： 

1、 因乙方违章作业造成人员伤亡事故，由乙方承担，每

发现一次事故隐患，对责任人处罚 2000 元。 

2、 甲方不按时支付工资，应承担违约责任 2000 元。 

3、 乙方不按合同工期完工，每天应赔偿对方违约金

2000 元。 

4、 乙方应在 2009 年 2 月 10 日前满足工程所需人员（按

100 人计），否则，应每天承担违约金 1000 元 

十二、合同解除： 

1、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，甲方可以解除合同。 

① 进场人员患有慢性或传染病者。 

② 有偷盗、打架等违法行为者。 

③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，不遵守操作规程或对产品未采取保护措

施者。 

④ 施工任务没有按时完成时。 

2、 有下列情况乙方可以解除合同。 

① 甲方不执行合格条款造成乙方经济收入下降或生命安全得不

到保证时。 

② 生产任务不足时。 

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应提前 7 天通知对方。 

十三、其它事项（细则）： 

      ○1 主控项目及各分项的子项目必须在合同付本规定的时间内完

成。 

○2 乙方必须按建筑面积的 1/20 搭建临时设施，包括项目部办公

区， 乙方搭建、甲方供材。施工前及完工后乙方应积极配合

甲方运送施工周转材料。 

○3 质量与工程量核算并行，各单项工程施工前后，必须报项目

部技术人员验收签字后，计入工程量决算，否则不入决算 



 

 

○4 各类建筑材料损耗，不得超过定额损耗，超出部分甲方有权

在决算时按实价扣除。其中钢筋损耗不得超过 0.7％，如超过

规定甲方有权在决算时按实价的 2 倍扣除。 

○5 各施工队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与质量并存。配备安全、技

术等方面的管理人员，配合项目部工厂化管理模式的要求。 

⑥ 砼墙柱梁板模板发生涨模由乙方处理费用自理，问题严重

者每发 现一次视情节处于 50—500 元的罚款。 

⑦ 现浇板面必需用木摸子摸平误不的超 8mm，否则因此造成

的地面砂浆超厚由乙方负责费用。 

十四、合同争议：出现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由甲方所

在地的劳动部分仲裁。 

十五、未尽事宜、双方协商。 

本合同正本、付本同等效力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报甲方

公司备案一份。此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具有法律效力。 

 

 

 

 

 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： 

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

 

年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合同付本。 

二、进入标准层： 

           必须做到标准层 7 个工作日完成一层工作量。 

             2 月 26 日一层完成； 

             3 月 6 日二层完成； 

3 月 13 日三层完成 

             3 月 20 日四层完成； 

            3 月 27 日五层完成； 

            4 月 4 日六层完成； 

            4 月 11 七层完成； 

           4 月 18 日八层完成； 

           4 月 25 日九层完成； 

           5 月 3 日十层完成； 

           5 月 11 日十一层完成； 

           5 月 26 日十二层完成； 

 

      



 

 

            


